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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，將都市內某區域內的土地，全部重新規劃整理，

建設各項公共設施，並由參與重劃的地主一起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重劃相關費用，經重

劃後的土地不僅直接面臨馬路、也可直接蓋房子，為一種有效促進土地利用的開發方式，

然而，過程中也伴隨許多困難。新、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範圍橫跨泰山區及新莊區，全

區地上物近 4,000 餘間，使得地上物搬遷、補償執行上步履維艱，為使補償費如期發放

並加速後續搬遷作業，本府地政局首創召開地上物補償異議私權協調會，以具體、審慎

態度處理民眾疑義，雙方如於會議中達成協議，即可辦理領取補償價金之作業。 

新、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介紹 

(一) 計畫背景 

本區土地主要用於工業，涵蓋機械、木工、電子、沙發、紡織、食品加工等多種產

業，雖然每個產業規模不大，但種類繁多。其次是住宅、商業、服務業和農業使用。建

築多為 1 至 2 層的鐵皮長方型建築，通常底層用於工業，上層用於住宅，住工混合現象

普遍。區內公共設施匱乏，除了輔仁大學和一些中小學在平日和假日可供居民休憩外，

其餘多為非計畫道路，部分道路狹窄彎曲，當地居民生活環境不理想，長期面臨公共安

全、治安和環境問題，迫切需要市政府採取行動解決。 

塭仔圳地區在解除淡水河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後，並完成區域防洪計畫，成為都市

發展用地，進行整體開發規劃。此過程中，配合國家重大交通建設，全面檢討土地使用、

公共設施和交通系統的需求，通過市地重劃推動大規模防災型都市更新，開闢公共設施，

改善環境品質。 

圖一 重劃前照片 

資料來源:本局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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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法源依據 

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56 條規定，各級主管機關得就下列地區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

准後，辦理市地重劃： 

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，實施開發建設者。 

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。 

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。 

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理者。 

依前項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，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送經上級主管機關

核定公告滿三十日後實施之。 

在前項公告期間內，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

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，表示反對時，主管機關應予調處，並參酌反對理由，修訂

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重行報請核定，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。 

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、公告禁止事項、計畫之擬訂、核定、公告通知、測量、調查、

地價查估、計算負擔、分配設計、拆遷補償、工程施工、地籍整理、交接清償及財務結

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次按「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，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，應以都市計畫指

定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範圍，並得依都市計畫劃定之開發分區辦理市地重劃…」為

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。 

本案依據前開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。 

(三) 重劃範圍及面積 

本重劃區坐落於新北市泰山區及新莊區，位於變更泰山都市計畫(塭仔圳地區)案、

變更新莊都市計畫(塭仔圳地區)案之計畫範圍內，其範圍四至如下： 

1. 新、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(第一區)，面積 276.60 公頃 

(1) 東：以特二號道路為界。 

(2) 西：以泰山區明志路東側為界。 

(3) 南：以輔仁大學及新莊區中正路為界。 

(4) 北：以貴子坑溪為界。 

2. 新、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(第二區)，面積 120.79 公頃 

(1) 東：以特二號道路為界。 

(2) 西：以建國一路東側為界。 

(3) 南：以公館段 713 地號西北側為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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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北：以新莊區中正路南側為界。 

圖二 第一區範圍圖 

資料來源：本局官網 

圖三 第二區範圍圖 

資料來源：本局官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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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土地使用現況 

本重劃區重劃前土地使用現況以工業使用為主，主要為機械、木工、電子、沙發、

紡織、食品加工等產業，住宅、商業、服務業與農業使用為次，建築型態多為 1 至 2 樓

鐵皮長方型建物，使用上多為 1 樓(或低樓層)做工業使用，上方樓層為住宅使用，住工

混合情形普遍。 

圖四 塭仔圳範圍及重劃前土地使用現況 

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:本局第 6 屆政府服務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2。 

(五) 土地使用計畫 

為提供都市發展用地，活化土地利用，爰配合劃設住宅區、商業區、產業專用區、

醫療專用區等公設用地，此外，為保護文化脈絡，保留當地宗教用地慈惠堂及李石樵故

居。根據下表一所示，可知重劃後可提供約 59.23%之可建築用地（住宅區、商業區及產

業專用區），在公同負擔公共設施方面道路用地占 20.49%為最大宗，公園用地 7.03%次

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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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土地使用計畫表 

項目 重劃範圍面積(公頃) 百分比(%) 
 

使
用
分
區 

第三種住宅區 186.68  46.99%  

第一種商業區 5.04  1.27%  

第二種商業區 39.43  9.92%  

產業專用區 4.20  1.06%  

電信專用區 0.11  0.03%  

小計 235.45  59.26%  

非
公
同
負
擔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關用地 0.33  0.08%  

變電所用地 1.11  0.28%  

交通用地 1.49  0.37%  

醫療服務用地 2.86  0.72%  

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1.81  0.45%  

捷運系統用地 0.01  0.00%  

捷運系統用地兼道路使用 0.02  0.01%  

小計 7.62  1.92%  

共
同
負
擔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學校用地 17.58  4.43%  

公園用地 27.91  7.03%  

公園兼兒童遊樂園 6.77  1.70%  

公園兼溝渠用地 3.39  0.85%  

兒童遊樂場用地 1.83  0.46%  

停車場用地 0.87  0.22%  

廣場用地 0.27  0.07%  

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1.78  0.45%  

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.58  0.14%  

溝渠用地 4.17  1.05%  

人行步道 0.02  0.01%  

園道用地 5.35  1.35%  

道路用地 81.40  20.49%  

綠地用地 0.70  0.18%  

綠地兼道路用地 1.62  0.41%  

小計 154.25  38.82%  

總計 397.32  100.00%  

資料來源：本府地政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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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土地使用計畫圖 

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:本局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2。 

  



7 
 

三、 地上物補償異議分析 

本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高達 7,210 人，且區內地上物數量眾多，使用態樣複雜，包

含寺廟、回收業、畜牧業、停車業、工廠、商業設施等 4,217 家，就業勞工約 1 萬 5,000

人，因重劃搬遷恐將失業，影響他們的營業權與就業權，前開業者多為承租廠房營運，

因地上物補償費包括屋殼及室內裝潢，故租客、房東間常對地上物補償費分算互有爭議；

另區內尚有弱勢族群及流浪犬貓需要幫助，為辦理重劃工程，如何提供在地化、客製化

服務，以完成全區 4,217 間地上物搬遷，為首要之務。 

(一) 總體資料 

由於本重劃區橫跨新莊、泰山地區，區內建物數量眾多且樣態複雜，依各

事業主管機關整理如下表二。 

表二重劃區地上物數量 

事業主管機關 類別 第一區（個） 第二區（個） 總計 

民政局 神壇及寺廟 25 19 44 

社會局 低收入戶等弱勢家戶 11 24 35 

體育處 運動相關場館 2 4 6 

交通局 公車業者、停車場等 28 21 49 

農業局 養殖業 4 3 7 

環保局 回收業 16 14 30 

經發局 工廠、加油站等 2363 391 2754 

動保處 廠家犬隻 0 98 98 

地政局 住家等 378 816 1194 

總計 2827 1390 4217 

資料來源：本府地政局統計。 

由上表可知，全區地上物數量共 4,217 個，第一區地上物數量占全區 67.04%，第二

區地上物數量占全區 32.96%。若以事業主關機關分類，經發局管轄類別地上物數量最

多，地政局次之，分別占全區 65.31%、28.31%。 

地政局管轄之地上物共 1,194 個，第一區與第二區所占比例如下圖六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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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六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轄內地上物數量 

        資料來源:本局傑出貢獻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4。 

(二) 資料蒐集與定義 

地上物拆遷補償異議有多種不同樣態，由於私權內容複雜且牽連甚廣，經常一案涉

及多位權利人，也使得補償作業面臨嚴峻挑，為使補償費如期發放、加速後續搬遷作業，

本府地政局提供雙方協調管道，召開私權協調會，提供法規依據答覆並協助意見協調。

本研究統計 110 至 111 年間民眾申請召開地上物搬遷異議協調之案件，扣除因權利人無

法到場而未如期舉行、申請人撤銷異議及補償標的非建築物後，共針對 90 筆補償費、

救濟金召開異議協調會，其中，合法建物補償費約 15.56%，非合法建物救濟金約 84.44%。 

一般而言常見的異議態樣大多為地主出租土地，承租戶裝潢並配合拆除搬遷產生之

爭議、地上物所有權紛爭等，牽涉範圍相當廣泛，經檢視本區資料後將異議類型分為「裝

潢費」、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、「純金額比例」、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等 4 種類別，「裝潢

費」為承租戶就裝潢費部分提出異議；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為承租戶除裝潢費外，主張亦

擁有地上物之其中一部分而為之異議；「純金額比例」為地主與承租戶間，或權利人間就

所分配金額比例提出異議；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為較複雜之一種樣態，通常因年代久遠

難以認定所有權而產生紛爭。本區中異議類型為「裝潢費」共 21 件；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

共 27 件；「純金額比例」共 14 件；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共 28 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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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七 異議類型比例 

  資料來源:本局統計資料。 

(三) 數據分析 

1.補償費、救濟金金額 

有關地上物之補償可分為補償費及救濟金，除對區域內合法建物發放補償費，亦對

區域內非合法建物發放救濟金。合法建物經認定後核發重建價格 100%之補償費及 50%

之自動搬遷獎勵金；非合法建物則依建築時間不同發放重建價格之 70%、30%或 0%。

本區在 110 至 111 年間共有 90 筆補償費與救濟金遭提出異議，其中，金額最小為 33,289

元，最大為 32,741,103 元，平均值為 4,655,186 元，標準差 649,849 元，顯示各筆補償

費、救濟金數額間差異較大。 

表三敘述統計 

項目 數值(元) 

最小值 33,289 

最大值 32,741,103 

平均數 4,655,186 

標準差 649,849 

資料來源：單位受理案件，自行統計結果 

一般而言，當金額越大所涉利益越大，預期較難透過協調達成共識，因此本研究以

獨立樣本 t 檢定檢視協調會結果與金額之間是否有顯著關係。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前先

使用 F 檢定確認兩組資料的變異數是否相等，如表四所示，F 值為 3.0546，P 值

23%

30%16%

31%

「裝潢費」 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 「純金額比例」 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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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1.9995>0.05，顯示協調成功與協調失敗兩組資料之變異數並無顯著差異，再使用獨立

樣本 t 檢定為進一步之分析。 

表四 F 檢定結果 

F 檢定統計

量 

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由度 P 值 母體變異數比值的 95%信賴區間 

下界 上界 

3.0546 49 39 1.9995 1.6544 5.5233 

資料來源：單位受理案件，自行統計結果 

獨立樣本 t 檢定實證結果如表五所示，其中，協調成功之案例共 50 件，平均金額為

4776129.06；協調失敗共 40 件，平均金額為 3805728.55，總樣本數共 90 件。自由度為

88，t 檢定統計量為 0.778，雙尾顯著性 p 值=0.439>0.05，無法拒絕虛無假說，故在本重

劃區中金額大小與協調是否成功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性。 

 

表五獨立樣本 t 檢定 

項目 協調成功 協調失敗 

平均數 4776129.060  3805728.550  

觀察值個數 50  40  

自由度 88  

T 值 0.778  

P 值(雙尾) 0.439  

資料來源：單位受理案件，自行統計結果 

2.異議類型之分析 

本研究將異議類型分為「裝潢費」、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、「純金額比例」、「涉及繼承

之所有權」等 4 大類別，以下就各類別分述之。 

「裝潢費」類別中協調成功 12 件，失敗 9 件，總件數共 21 件，成功件數占此類別

中 57.14%，失敗件數在此類別中占 42.86%，比例平均無明顯差異；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

類別中協調成功 8 件，失敗 19 件，共計 27 件，成功件數占此類別中 29.63%，失敗件數

在此類別中占 70.37%，協調失敗比例明顯高於協調成功比例；「純金額比例」類別中成

功 11 件，失敗 3 件，共計 14 件，成功件數占此類別中 78.57%，失敗件數占此類別

21.43%，協調成功與失敗之比率差異為 4 類別中最大；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類別中協

調成功 19 件，失敗 9 件，共計 28 件，成功件數占此類別中 67.86%，失敗件數占此類別

中 32.1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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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八 不同異議類型協調成功與失敗率 

 資料來源:引自本局第 6 屆政府服務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4。 

由此可知，協調成功率由高至低分別為「純金額比例」、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、「裝

潢費」，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為成功率最低之類別，各類型成功、失敗及總件數如下圖九

所示。 

圖九 不同異議類型之成功、失敗與總件數 

       資料來源:本局第 6 屆政府服務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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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結 

綜上所述，110 至 111 年間民眾申請召開地上物搬遷異議協調之案件中，合法建物

補償費占 15.56%，非合法建物救濟金約 84.44%，可知本重劃區內之異議案件多係針對

非合法建物救濟金。以金額而言，金額最少為 33,289 元，最多為 32,741,103 元，且不同

案間金額差異偏大，且金額與協調成功與否並無明顯相關，意即在本重劃範圍內，補償

費與救濟金金額越高與協調會成功率無關，反之亦然。 

此外，異議類型分為「裝潢費」、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、「純金額比例」、「涉及繼承之

所有權」等 4 種，案件數量由高至低分別為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、「裝潢費與所有權」、

「裝潢費」與「純金額比例」，其中以「涉及繼承之所有權」類型之成功率最高，「裝潢

費與所有權」成功率最低，究其原因可能係因權利人身分而有此落差，「涉及繼承之所有

權」多為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成員間對地上物補償提出異議，協調難度相對較低，「裝潢費

與所有權」通常為地主與承租戶間對地上物補償意見分歧，而地主與承租戶間並無親屬

關係，協調上困難度高，較常有各執己見之情形。 

四、 結論與未來展望 

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區擁有廣大的面積以及多種類和數量的地上物。為了方便搬遷，

相較於其他市地重劃案通常僅有 3 至 6 個月的自動搬遷期限，本案特別給予 1 年的搬遷

期限，以便區內的廠商和住戶能夠提前安排相關事宜，減少拆遷的困難和開發帶來的影

響。另外，根據法律規定，重劃拆遷的地上物補償金額需公告 30 天。若所有權人對補

償金額有異議，可以在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申訴。為了保障民眾的權益，在搬

遷期限內若有所有權人對補償費提出異議，本府皆會受理。本重劃區內的地上物補償案

件共有 12,234 件，若民眾對地上物補償有異議，除自行協商外，亦有調解或提起訴訟等

方式，而本府地政局為縮短補償費異議造成之時間成本，首創召開地上物補償異議私權

協調會，以第 3 方角度協助民眾達成共識，加速後續補償費發放與拆遷作業，也因多元

管道，補償費爭議提出訴願僅有 10 件，訴願率 0.0008%。 

圖十 地上物補償異議途徑 

資料來源:本局第 6 屆政府服務獎申請書，112 年，頁 9。 

新北市為提升國際競爭力，成為台灣首個發佈 SDGs 自我檢視報告的城市，並以

SDGs 作為未來政策制定的指導原則。為有效利用土地，實現以民為本的宜居城市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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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格以來，通過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的方式，整合地方資源，重新整理地籍混亂、環境

品質不佳的地區。迄今為止，已完成台北港特定區、三重二重疏洪道兩側、新莊北側知

識產業園區、土城暫緩發展區、新店中央新村北側等大型開發案，共計開發 318.28 公頃

土地，緩解了各地區的都市擴張壓力，促進地方繁榮。 

為使 400 萬新北市民能夠安居樂業，除「新、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」外，目前還積

極推動「林口工一市地重劃案」和「中和秀朗橋北側區段徵收案」等項目。新北市以謹

慎專業的態度和為民著想的同理心，透過土地開發改善老舊地區，整理不規則的土地，

活化荒地，興建公園並完善各項公共設施，提供城市發展所需的居住和產業用地。利用

各區的優勢和區位條件，打造特色城市，使新北市成為真正的大都會，進而吸引企業投

資和人才留任，實現城市的永續發展。 


